附件3

项目征集说明

一、具备显著文化代表性、科技前沿性以及发展潜力的创新型文化项目，需同时满足以下2个条件：
（1）项目运营规范，享有良好的社会信誉，无任何不良记录或知识产权纠纷。
（2）具备技术、模式或内容的创新性，有清晰的商业模式与扎实的团队，有明确的融资计划与用途。
二、项目分为四个细分赛道进行征集，报名企业经营的业务或产品需符合以下四个赛道。
（1）文化科技
AIGC赋能文化内容全流程应用，文化领域大模型、AI影视技术应用、互影游戏、VR大空间、元宇宙、数字文旅等。
（2）文化IP
影视（含动漫影视）、演艺、电竞、游戏、微短剧、潮玩、文创等。
（3）文化制造
具身智能机器人、AI智能陪伴、AR/VR/MR设备、游戏游艺智造等。
（4）文化出海
[bookmark: _GoBack]新三样出海（网文、网游、网剧）及全球化开发与跨界变现等。
